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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content/post_2165991.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文件的决定 

粤府〔2019〕10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8〕29 号）的部署要求，省政府对以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涉及产权保护的

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清理，省政府决定对 6 件省政府文件部分内容予以修订。 

一、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部分基金（资金、附加费）项目的通知》（粤府〔1998〕

106 号） 

删除“三、此项工作由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称“省减负办”）负责

组织实施，省减负办、财政厅和物价局要组织专门力量对取消的基金（资金、附加费）项目逐

项检查落实。对不按规定取消的，其所得收入一律没收上缴省财政，并按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和

直接负责人的责任。” 

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意见》（粤府〔2012〕88 号）  

删除第（六）项“夯实在岸外包业务基础”和第（八）项“加快服务外包企业培育和升级”

中的“本地”一词。 

三、《转发省建设厅等部门关于我省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

办〔2002〕3 号） 

删除第三部分第（三）项，以及第三部分第（五）项第 2、3、4 点。 

四、《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粤府办〔2002〕63 号）  

删除第三点中的“按人民银行的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可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５家商业银行内选定受委托银行。受委托银行分别办理住房

公积金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和住房公积金帐户的设立、缴存、归还等手续，其中受委托办理

住房公积金帐户设立、缴存、归还等手续的银行，每个市不得超过两家”。 

五、《关于促进广告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粤府办〔2012〕1 号）  

删除第（二）项和第（四）项中的“本土”一词。 

六、《关于通过推广正版软件促进我省软件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办函〔2012〕

441 号）  

删除第一点“支持鼓励政府机关使用国产正版软件”中的“本地”一词。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9 年 1 月 25 日 


